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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简介】
近日气温逐渐升高，钱某为了

给老家的房间安装空调，经人介

绍，将空调安装交给了平时从事空

调安装的孙某（无相应营业执照），

孙某则指派雇工王某安装。王某

在二楼房间安装空调室外机过程

中，因手滑不慎将扳手掉落，将刚

好路过的陆某砸成重伤，陆某花去

医 疗 费 10 多 万 元 ，并 休 息 六 个

月。

那么，孙某、王某、钱某是否应

对陆某的受伤承担赔偿责任？

【律师点评】浙江新时代律师
事务所陈柳怡：

一、孙某与王某是否应当对
陆某承担赔偿责任。

孙某与王某属于雇主与雇工

的 雇 佣 关 系 ，现 在 则 称 劳 务 关

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九条第一款规定：“雇

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

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

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

可以向雇员追偿。”《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五条规

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

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

任。”据此，应由孙某对陆某承担

赔偿责任。

至于孙某对王某的追偿问题

不在本案考虑范围。

二、钱某是否应当对陆某承
担赔偿责任。

《合同法》第二百五十一条第

一款规定：“承揽合同是承揽人按

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

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

同。”钱某将空调交给平时在从事

空调安装的孙某安装应属承揽关

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十条规定：“承揽人在

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

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

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

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家用和

类似用途空调器安装规范》（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17790-

2008）第九条规定：“从事空调器

安装工作的人员，必须经过专门

培 训 ，并 获 得 相 关 资 质 方 可 上

岗。”钱某将空调安装工程交给没

有安装资质的孙某，选任承揽人

存在过失，应当对陆某的损害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综上，孙某作为接受劳务一

方应当对陆某承担赔偿责任。钱

某作为定作人选任没有安装资质

的孙某安装空调，应当对陆某的

损害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法律在身边（161）

雇员过失致人损害，责任承担有讲究

司法在线

通讯员 刘少丽

今年以来，县司法局立足职

能，积极加强职能结合，不断探索

丰富“枫桥经验”，在人民调解工作

中切实推进法律知识普及，有效为

法治宣传扩面，营造浓厚法治氛

围。

规 范 调 解 工 作 ，推 进“ 专 业

调”。县司法局加强人民调解员

“智库”建设，积极组织人民调解员

参加各类业务培训，加强调解技能

和实践能力；注重经验交流与长效

推广，为调解实务提供借鉴参考，

确保程序规范、依法调解；着眼矛

盾纠纷源头化解，切实用好“五调

法”，并着力推进涉企纠纷等专项

领域调解；积极落实人民调解“以

奖代补”工作，通过实地走访、查阅

案卷资料等形式定期对专业性、行

业性调委会开展相关检查，推进调

解工作规范、有序开展。2019年以

来，该局累计组织开展人民调解员

培训 528 人次；累计受理民营企业

矛盾纠纷99件，成功调处99件，涉

及金额453.3万元。

用好“以案释法”，推进“调中

宣”。县司法局针对民营企业纠纷

化解等领域，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

解+普法”模式，将调解作为日常普

法的良好契机，以案件本身为基础，

向双方当事人普及相关法律知识，

将法律宣传教育贯穿于纠纷排查化

解全过程，推进“精准普法”再迈一

步；引入专业法律力量为调解注入

新活力，切实抓好“律师调解”工作，

推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有效发挥

县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

和一村一法律顾问两个全覆盖的作

用，做深法律咨询解答、矛盾纠纷化

解法治宣传等工作。2019年以来，

该局累计调解矛盾纠纷861件，调解

成功861件，调解成功率达100%；截

至目前，累计建立律师调解工作室6

个，律师进驻“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平台”39人。

加 强 经 验 总 结 ，推 进“ 线 上

宣”。县司法局以“专、深、细、优”

为基本要求，在着力提高矛盾纠纷

调处率与成功率的基础上，加强复

杂纠纷、重大纠纷等的调解经验的

梳理与总结，积极编写人民调解专

报；促进典型案例的经验交流，并

利用线上“新昌司法”微信公众号

等平台切实做好人民调解典型案

例的宣传工作，结合该微信公众号

“以案释法”普法栏目的常态普法，

切实营造浓厚的法治氛围，促进群

众形成依法办事、依法维权的意

识，有效增强社会对人民调解工作

的知晓率和关注率。2019年以来，

“新昌司法”微信公众号已累计发

布“以案释法”相关微信40余篇。

规范调解 以案释法 总结经验

通讯员 张瑜琼

7 月 2 日，县人民检察院依法

以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对县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原党委委员俞黎东提

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

法告知了被告人俞黎东享有的诉

讼权利，依法讯问了被告人俞黎

东，听取其辩护人的意见。

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控：

2016 年至 2017 年，被告人俞黎东

在担任县环境卫生管理处主任期

间，徇私舞弊，违反法律规定的权

限和程序，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

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

失；并利用上述职务便利，收受他

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

大，依法应当以滥用职权罪、受贿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俞黎东提起公诉

禁毒宣传进校园

通讯员 冯歆媛

近日，县司法局与县福安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签订了3个司法所的

“社区矫正购买社会服务”协议，由

该社会组织代管社区服刑人员公

益劳动，社区矫正社会化再添新

力。

近年来，县司法局积极探索践

行社区矫正“治本安全”的有力举

措，建立社区矫正心理矫治社会帮

教基地和社区矫正社会帮教基地，

目前已与县心理卫生协会、县天姥

义工协会和与县福安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等签订长期合作协议，定期组

织社区服刑人员参与交通引导、河

道巡查、治安巡防、尊老爱幼、爱国

宣传等活动，促进社区服刑人员“去

标签化”融入公益，积极反哺家庭、

反哺社会，已涌现出社区服刑人员

英勇救火、利用自身特长免费为特

殊学校做公益等许多积极案例。

今年以来，该局累计组织开展

社区服刑人员专项心理健康教育

5场，个别心理辅导58人次，组织社

区服刑人员开展各类志愿活动376

人次，公益服务3236人次。

县司法局有效提升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实效

县司法局“以调促宣”为法治宣传扩面

日前，回山镇禁毒办联合回山派出所，到校园展开“祖国有我，禁毒有

我”禁毒宣传，并发放禁毒宣传用品，通过宣传使孩子们认识到毒品的危

害。 （通讯员 杨伊芸 摄）

6月27日，双彩乡综治办联合双彩司法所、禁毒办，利用该乡新市场

“市日”开展反邪教、扫黑除恶、防范电信诈骗、禁毒等宣传活动，通过现场

分析讲解案例，使广大村民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抵制邪教、防范电信诈骗

等的小窍门。 （通讯员 陈铝芳 石磊 摄）

综合宣传进市集

社区矫正社会化再添新力

法律底线触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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